亲属关系证明表（继承专用）

桂林市不动产登记和房产交易中心：

兹证明被继承人           （公民身份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，男/女）系本单位（社区/街道），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出生，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去世，其亲属关系如下：

被继承人的原配、再婚配偶（包括死亡的）如下：

	称谓
	姓名（曾用名）
	公民身份号码
	去世时间
	结婚/离婚时间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被继承人的生父母、养父母、继父母（包括死亡的，无法确定去世时间的，要明确是否先于被继承人去世）如下：

	称谓
	姓名（曾用名）
	公民身份号码
	去世时间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被继承人的婚生子女、非婚生子女、养子女、继子女（包括死亡的）共有   名，如下：

	称谓
	姓名（曾用名）
	公民身份号码
	去世时间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出具证明依据：1、（  ）被继承人档案记载； 
              2、（  ）向知情人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调查核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居委会/村委会/街道办事处或机关事业、国企单位、公安部门（盖章）
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